人口监测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根据渌财通〔2023〕6号株洲市渌口区财政局关于做好2022年本级财政资金及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绩效自评的通知》要求，我单位组织资金使用业务股室或二级机构，以及系统内各单位财务人员，对我单位2022年预算项目资金使用开展绩效自评工作，自评工作开展时间自2023年3月31日至2023年4月14日。
二、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年初区级预算5.47万元，2022年实际预算数4.97万元，资金到位率100%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人口监测项目资金用于开展人口监测和直报工作所需的邮电、办公、印刷等公用经费，2022年资金执行数4.97万元，资金执行率100%。
3.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项目资金管理和使用坚持“专款专用”的原则，无截留、挤占、挪用专项资金情况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（1）产出数量：监测对象全覆盖。
（2）产出质量：全员人口全覆盖，常住人口全覆盖，死亡登记全覆盖。
（3）时效指标：相关人口信息均能及时采集并上报。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（1）社会效益：人口监测及直报工作，为全员人口数据库提供数据基础。
（2）可持续影响：对我国人口发展战略起到积极作用。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。
该项目未偏离绩效目标。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    严格执行专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，积极探索建立与预算编制相结合，及时做好资金使用的监管，使评价结果得到有效运用，并将相应绩效自评结果，与2022年度部门决算一并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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